[bookmark: _GoBack]团体项目学生作为主力队员需要提供以下证明材料（二选一），且需要本人及教练员签名：
   1.     比赛，本队共参加了  场比赛，其中本人上场比赛  场，上场率为   %，平均上场时间  分钟，平均上场时间比例为   % （平均上场时间比例=本人上场总时间/本人上场的比赛总时间。举例：本人3次上场时间分别为30分钟、25分钟、45分钟，本人上场的比赛总时间分别为90分钟、120分、90分钟，平均上场时间比例=30+25+45/90+120+90=33.33%）。持拍类隔网对抗项目团体比赛不需要计算上场时间，计算上场率即可。
   2.     比赛，本人参加了半决赛/决赛，上场时间  分钟，上场时间比例   %。持拍类隔网对抗项目团体比赛不需要计算上场时间，半决赛/决赛上场即可。
